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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市政府暨所屬機關學校 112年員工協助方案實施計畫 

112 年 2 月 23 日府人任字第 1122400904 號函訂定 

壹、依據 

一、 行政院 102 年 4 月 2 日院授人綜字第 1020029524 號函核定「行政院所

屬及地方機關學校員工協助方案」。 

二、 本府 111 年員工協助方案實施成效調查分析報告及 112 年員工協助方

案需求調查分析報告。 

貳、目的 

一、 落實人性關懷，發現並協助同仁解決可能影響工作績效之相關問題，使

其能以健康的身心投入工作，提升其服務效能。 

二、 藉由多樣化的協助性措施，建立溫馨關懷的工作環境，營造互動良好之

組織文化，提升組織競爭力。 

三、 配合市長施政理念及因應同仁需求，建立合宜之員工協助機制。 

參、服務對象 

本府及所屬各機關學校公務人員、約聘僱人員、工友(含技工、駕駛)及臨時

人員等；本府所屬學校教師除心理諮詢服務外，準用本計畫。 

肆、實施期程 

112年 1月 1日至 112年 12月 31日。 

伍、方案導入─針對各類人員規劃宣傳管道與教育訓練 

一、 一般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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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AP 宣導短片：舉辦各項研習活動時，播放 EAP 宣導短片，使同仁

瞭解 EAP服務內容。 

(二) EAP訊息提供：「員工協助專區」網站、海報、電子郵件及電子賀卡

等管道向所有同仁表達關心，並提供 EAP之相關訊息。 

(三) 檢視本府人事處網站「員工協助專區」資訊有無需增修之內容，以

利同仁參考使用。 

(四) 每月提供人事服務月刊電子訊息，讓同仁了解有關公務人員權益及

身心健康等資訊。 

二、 新進人員： 

(一) 持續擴充並更新本府人事處網頁「新進人員專區」相關表件及訊

息。 

(二) 辦理新進人員職場關懷講座：協助新進同仁適應職場環境、紓解工

作帶來的壓力與調劑身心，讓同仁學習如何在系統中合作，從自我

照顧提高職場續航力，以健康身心服務民眾。 

(三) 關懷問卷調查：針對新進員工到職 2個月及 6個月後，設計關於工

作調適、環境適應的問卷，以了解其職場適應及需求情形，期及早

提供相關資源或轉介，使渠等人員及時獲得協助。 

(四) 於本府人事處網站「員工協助專區」提供相關宣導訊息，以利新進

同仁參考使用。 

三、 EAP承辦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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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強化營造友善職場之專業知能：將完成數位學習課程「溝通心訣竅

-傾聽與表達」(2小時)納入考核所屬績效項目，以強化 EAP承辦人

營造友善職場之專業知能。 

(二) 薦送 EAP研習課程：薦送本府及所屬機關學校 EAP承辦人員參加公

務人力發展學院辦理 EAP專業課程，並掌握相關人員參訓的狀況。 

(三) 積極參與人事主管履新典禮：參與本府所屬人事機構卸任、新任主

任聯合交接典禮或履新活動，親臨現場為調任主任加油打氣，並由

前任人事主管帶領新任人事主管瞭解業務、熟悉機關環境及傳承相

關行政經驗，幫助其儘速適應，並提升人事團隊凝聚力。 

四、 主管人員： 

(一) 於本府人事處網站「員工協助專區」提供相關訊息，強化所屬機關

學校首長對 EAP之認識及支持。 

(二) 主管敏感度訓練：導入 EAP應用課程，課程內容包含高關懷個案警

訊辨識、危機處理技巧、職場衝突管理及 EAP之案例分享等。 

陸、服務內容及實施方式(如附件 1) 

一、 個人層次 

(一) 工作面 

協助同仁工作適應、組織變革調適、生涯(退休)規劃等問題時，提

供相關協助服務。 

(二) 生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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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法律：當同仁面臨執行公務、購屋、購物等買賣消費糾紛、家庭

婚姻、訴訟等法律問題時，有本府法制專業人員、消費者保護官、

家庭教育中心專業人員等提供諮詢服務，並結合本府民政處免費

法律諮詢資訊，提供免費法律諮詢服務。 

2. 理財：當同仁有稅務處理、保險、理財規劃、債務整合及處理等

問題時，提供本府財政稅務局、地政事務所，法扶基金會嘉義分

會，協請專業人員提供免費諮詢服務。 

3. 家庭關係諮詢服務：協請本市家庭教育中心提供家庭關係諮詢服

務。 

(三) 健康面 

1. 心理健康：包括壓力調適、人際溝通與協調、情緒管理與療癒等

問題，可至本府人事處員工協助專區線上自我檢測，或由本府特

約心理諮詢(商)機構專業心理諮商師提供相關諮詢(商)服務，如

經評估個案心理問題嚴重需就醫治療時，並協助轉介治療。可選

擇面對面諮詢或線上諮詢(如附件 3)。 

2. 醫療保健：協請本府衛生局所屬衛生所醫師、藥師，提供各項醫

療保健、用藥等醫療諮詢服務，並提供在地相關衛教諮詢訊息。 

3. 健康促進活動：透過運動健康影片、健康管理 APP或運動社團活

動推薦等提供同仁居家或利用公餘時間，自主運動，提升身心靈

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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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組織及管理層次 

當發生影響組織或管理正常運作問題時，提供協助處理機制。 

(一) 組織面：組織變革管理、重大壓力事件管理、績效改善、關懷員培

訓管理機制等協助服務。 

(二) 管理面：領導統御、危機處理、溝通技巧、敏感度訓練等協助服務。 

柒、推動方式 

一、瞭解同仁及組織需求 

(一)同仁需求：因應 111年度員工協助方案推動力之滿意度問卷調查結

果及調查本府及所屬機關學校同仁 112 年度員工協助方案需求，規

劃相關課程或講座、工作坊，協助同仁解決困擾問題，提升工作效

能。 

(二)組織需求：配合市長施政目標及重大施政計畫，辦理相關講座，協

助同仁瞭解市政願景，幫助主管帶領團隊。 

二、辦理宣導推廣活動 

(一)利用本府市務會議及機動拜訪主管方式，加強主管層級對員工協助 

方案之認知及支持。 

(二)由本府人事處協助新進同仁辦理報到手續，同時讓新進人員於報到

時及時接收員工協助方案相關訊息。 

(三)利用各項研習或講習等相關活動中，進行員工協助方案內容宣導。 

(四)於本府人事處網站建置「員工協助」專區，彙整本方案計畫、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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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服務措施、申請方式、表件資料，並即時發布訊息以公文、

電子報、e-mail、LINE群組方式，宣導員工協助方案相關訊息，提

供同仁知悉並參考運用。 

(五)製作宣導海報及小卡，張貼於同仁進出明顯處並適時更新，加強宣

導效果。 

(六)成立本府暨所屬機關人事機構推動員工協助方案工作圈，透過腦力

激盪、議題研討等方式，提出推動方針及改善策略。 

(七)設計嘉義市政府員工協助方案專屬數位課程，於 e 等公務園+學習

平台上線，鼓勵同仁透過數位學習，瞭解員工協助方案定義及內容。 

捌、服務流程及表件 

針對一般個案或在辦公場所突發緊急或意外事故之同仁，或工作績效不佳、

情緒不穩定卻不願意接受輔導之同仁，分別建立標準作業流程(SOP)，作為

處理之參據。 

一、流程 

(一)關懷員協助待關懷人員作業流程(如附件 2) 

(二)嘉義市政府員工免費心理諮詢服務流程(如附件 3) 

(三)嘉義市政府一般個案處理流程(如附件 4) 

(四)嘉義市政府主管人員轉介流程(如附件 5) 

(五)嘉義市政府非自願個案處理流程(如附件 6) 

(六)嘉義市政府危機個案處理流程(如附件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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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件 

(一)嘉義市政府 EAP資料保密、保存及調閱規定(如附件 8) 

(二)財團法人「張老師」基金會高雄分事務所嘉義政府暨所屬機關學校 

員工諮詢服務須知(如附件 9) 

(三)財團法人「張老師」基金會高雄分事務所嘉義中心當事人接受服務

證明申請單(如附件 10) 

三、表格 

(一)嘉義市政府員工協助及關懷通報表(如附件 11) 

(二)嘉義市政府員工工作表現及輔導紀錄表(如附件 12) 

(三)嘉義市政府員工協助方案諮詢(商)服務申請表(如附件 13) 

(四)嘉義市政府主管人員轉介 EAP諮詢(商)服務申請表(如附件 14) 

(五)嘉義市政府員工協助方案非自願性個案處理檢核表(如附件 15) 

(六)嘉義市政府員工協助方案危機個案處理檢核表(如附件 16) 

(七)嘉義市政府因應緊急危機事件執行員工協助自行檢查表─未發生人

員傷亡時使用(如附件 17) 

(八)嘉義市政府因應緊急危機事件執行員工協助自行檢查表─發生人員

傷亡時使用(如附件 18) 

(九)嘉義市政府員工協助方案因應同仁自殺死亡事件檢視表(如附件 19) 

(十)財團法人「張老師」基金會高雄分事務所嘉義中心嘉義市政府暨所

屬機關學校員工諮詢服務申請表(如附件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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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倫理責任 

各單位辦理本方案各項服務時，應遵守下列倫理規範及保密責任，並應事

先明確告知同仁以維護其權益。 

一、同仁求助於本方案之決定應出於個人自由意志。 

二、本方案各項服務程序之制定與實施，應確保同仁不會因轉介接受治療、

諮商或醫療個人的問題而影響其工作、陞遷及考績等相關權益。 

三、本方案各項服務之所有紀錄及求助同仁之個人資料，均應依相關法令及

專業倫理予以保密及保存，非經法律程序或當事人書面授權同意，均不

得提供給任何單位或他人，相關規定詳如「嘉義市政府 EAP 資料保密、

保存及調閱規定」(如附件 8)。 

拾、成效評估 

一、透過員工關懷小組、關懷員、人事人員員工協助方案工作圈會議，檢視

各項工作進度，並於期中透過課後問卷、活動到訓率、服務使用滿意度

調查等，瞭解方案是否契合同仁及組織需求，並作適時調整。 

二、透過服務滿意度調查分析結果，作為下年度方案改善調整之依據。 

三、對所屬人事機構建立執行員工協助方案督導考核機制，將成效力列入

112年績效考核項目之評分標準，檢視其推動成果。 

拾壹、經費來源 

本計畫所需經費，由本府人事處 112年人事業務─組織任免─業務費及各

機關相關經費項下支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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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貳、獎勵 

執行本計畫著有績效人員，得依嘉義市政府及所屬機關學校公務人員平時

獎懲標準表等相關規定，酌予適當獎勵或列入年終考績之重要參考。 

拾參、附則 

一、各機關學校同仁如需於辦公時間使用本方案各項服務，應依公務人員請

假規則或相關規定，辦理請假事宜；如經機關首長同意，得以公假方式

辦理。 

二、本計畫所列之服務對象以外人員，得由本府審酌是否納入本方案之服務

對象。 

拾肆、本計畫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修正之。 

 


